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民國104年 4 月 15 日修訂通過 

民國110年9月30日系大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訂定依據)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東海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訂定之，

為本校自治性社團。 

第二條 本會中文全名為「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

會。 

(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提升文化、理論實踐、培育人才、凝聚感情、發揚企管精

神，並協助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以下稱母系)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業務項目： 

一、協助大一新生了解並融入系上團體，確立目標並找到歸屬。 

二、通過系內活動和宣傳，凝聚系上同學感情、鼓勵同學多元發

展和學習。 

三、作為系上會員和校方、系辦教授、助教、畢業系友的連結和

橋梁。 

四、藉由跨系、校活動推廣跨領域活動和學術交流。 

五、通過各類活動和長短期合作，聯絡產、官、學三方，發揚企

管價值。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管理學院 

M229 教室。 

 

第二章 會員資格 

第六條 凡本校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為本會一般會員，可自由選

擇是否成為特別會員，並享有相對應的權利。 

第七條 凡本會之畢業會員為本會之當然會友，享有和一般會員相同權利。 

第八條 承擔本會相關義務者為本會特別會員，享有相關權利。 

 

第三章 會員之權利義務 

第九條 凡本會一般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本會在新生入學時的各項服務。 

二、行使選舉權。 

三、優先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四、在會員大會有發言、建議之權利。



第十條 凡本會一般會員均應盡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規定。 

二、宣揚本會各項活動。 

三、維護本會聲譽。 

四、遵行會內決議。 

第十一條 凡本會特別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本會在新生入學時的各項服務。 

二、行使選舉權。 

三、優先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四、優惠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五、在會員大會有提案、表決及提交複議之權。 

第十二條 凡本會特別會員均應盡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規定。 

二、參加並宣揚本會各項活動。 

三、維護本會聲譽。 

四、出席相關會議並遵行會內決議。 

五、如期繳交系會費。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出席人員為本會所有會員，並由

幹部組成主席團，指導老師、各班導師、系教官、助教得列席參

與。惟日常事務由幹部會議議決執行之；幹部會議由會長、副會

長及各部部長組成。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及罷免正副會長。  

二、彈劾會長所聘任之幹部。 

三、通過及修訂本會章程。 

四、議決本會之會務及討論各種提議案。 

五、針對現任幹部行使質詢權，並審查本會之行政組織預算。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會長召開之，必要時得由會員

總額二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臨時會議。會員大會

應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不克出席者得請其他會員代表

出席；其決議方式除重大提案至少應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外，一般提案已相對多數通過，選舉罷免另有辦法不在此列。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內容，若有違國家法令、校規或本章程時無效。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七條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經選舉辦法選出。會長及副會長之

權限及任期如下： 

一、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總理會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並得

依章程規定委任、裁撤內閣人員。 

二、副會長協助會長執行職務，於會長缺席時得代替之。 

三、會長、副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至已畢業失去學籍時

為止。 



四、部門部長或前任會長代行會長職權不得逾一學期。 

第十八條 本會設有下列各部，每部置部長一人。各部職權如下： 

一、執秘部：匯集活動報告給會長，負責會議記錄和社團總評鑑

的產生、公文處理。 

二、企劃部：總轄各活動總召，負責舉辦每年基本的活動，額外

活動的提案和發想，和對會員、合作系所會員的活動企劃、

執行和檢討整理歸檔。 

三、行銷部：分管網路資訊、美工設計和影像編輯三處，負責各

相關的技術支援，和各類行銷宣傳方式的規劃和發想。 

四、人事部：新生入學前負責新生聯絡資料的蒐集、整理、直屬

分配和新生資料寄發；新生入學後分為班級事務處、群事務

處、系隊事務處和國際及轉聯事務處，總理這四個團體的補

助、規劃和連絡事宜；另外，負責各活動的人員招募和評價

資料建 檔、會內訓練和休憩活動規劃。 

五、公關部：分有兩個事務處負責不同業務，一為廠商事務處，

主理贊助商、合作廠商資料整理，廠商合作推廣的活動、特

約商家簽訂；另一為校園事務處，連絡登記畢業校友的資料、

聯絡接洽和校內外各系的聯名、宣傳和共同活動舉辦，並有

系學會的上下學期滿意度調查。 

六、財務部：總轄系會的財務規劃和控制，附有在預算大會中報

告的職責。其中會計處負責出納、入帳、編表等相關事宜；

資產處負責資產器材的管理、租借、盤點和採購，並協助會

計處的資料整理，另於活動時兼有對燈光音響等相關器材的

使用和管理責任。 

第十九條 為維持會務順利發展，得在每年會長任命部長後，經幹部會議通

過，從缺第四章第十八條所列之部門部長，或者額外任命部長負

責此六部門以外的業務。 

第二十條 因任何原因導致副會長或部長缺位時，得由會長或代理會長直接

任命或維持空缺。 

 

第五章 選舉及罷免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長由全體會員於每年四月底之前選舉之，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 選舉方式採不記名投票，需有會員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有效票數。

候選人達兩位以上，採相對多數計票。若票數相同則由應屆

系會幹部投票表決之；候選人僅一位則需同意票數達有效票數

一半以上得通過之。 

第二十三條 當次選舉無效(未達第二條規定門檻者)需於一週後重新舉行投票；

若重新投票後依然無法有效當選，則由應屆系會幹部推選之。 



第二十四條 廢票相關規定： 

一、投票章超出圈選欄外視同廢票。 

二、投票紙若有損毀，如：塗鴉、蓋兩次以上戳章等，視同廢票。 

第二十五條 會長因罷免案成立以外原因缺位時，由副會長繼任至任期屆滿，

會長、副會長均缺位時由部長代行職權並召開會員大會補選會長、

副會長；部長無法代行時由前屆會長替之。 

第二十六條 罷免案相關條例如下： 

一、正副會長罷免案，經四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二分之一以上

部長同意，得罷免之。 

二、部長彈劾案，經四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會長、副會長和執

行祕書兩票以上同意，得彈劾之。 

三、會長罷免案通過後，由副會長暫代會長職務，並於兩周內進

行改選投票。 

第二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資格為本會特別會員。 

第二十八條 本會之正副會長選舉由應屆執行秘書負責報名事項及準備選舉日

的流程及所需的各項物品，應屆正副會長教導候選人準備政見及

其政見發表。 

第二十九條 候選人須於選舉日前一周完成政見發表，讓所有會員有充分時間

考慮其投票決定。 

第三十條 候選人須準備一份完整的政見，內容須詳述其參選緣由及年度計

畫。 

第三十一條 候選人享有本會協助其宣傳政見之權利。 

第三十二條 候選人應盡之義務為須準備完整的政見且當選後不得拒絕就任。 

 

 
第六章 系會財務 

(收退費管理辦法) 

第三十三條 本會主要經費來源如下： 

一、全體會員於上學期初繳納之系會費，收取標準由下學期幹部

會議參考前屆收支狀況，及期末的預算大會審核通過後實行

之。 

二、學校課外活動組及系上之補助。 

三、其他公私立和法機構、企業或個人之贊助。 

四、舉辦活動可能之收益。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由財務部長於選舉後，會同正副會長編列預算，提交至

下學期末預算大會審查後執行。 

第三十五條 系會費收取時間和方式： 

一、由本會公佈後始，至開學後第一個系會費相關活動前的四個

工作天為止，在此期間內收費。 

二、幹部會議決議收費時間內的時程細節。 

三、繳費方式為寄發的郵局匯款單，幹部會議得依情況增減修改

繳費方式。 

(經費使用管理辦法) 



第三十六條 各部門或活動預算，以現金的方式，交由負責人在該項業務或活

動期間自行使用和控管；業務或活動結束後將結算完成的明細、

發票收據和餘款按格式整理交給財務部，結算時間以活動結束後

兩個禮拜內為限。 

第三十七條 請款方式以業務或活動為單位，由部長或活動幹部彙整，連收據、

發票、請款單統一向財務部請款，請款時間以活動結束後一個月

為限。 

第三十八條 於每個月第五個工作天之前編列月收支明細，並公佈在公開平台， 

每學期末前(第一學期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六月三十日)由會

長分別召開期末會議，於會中提報學期、學年收支概況並製作結

算表，和下年度預算規劃。 

(退費管理辦法) 

第三十九條 若有中途被退學者、轉學轉系者及休學者，其所繳交之系費不予

退還。 

第四十條 特殊退費狀況規定： 

一、持清寒證明、低收入戶證明者，免繳系費即享有特別會員資

格。 

二、因特殊狀況繳交系費有困難者，經幹部會議討論同意後，可

分三期並於第一學期末前繳交之。 

三、部份系費繳交之金額、比例不得低於預算表，依當屆幹部會

議決定編列之。若幹部無法直接取得共識，則由幹部會議投

票採多數決定。 

四、部份系費退費之金額、比例不得高於預算表，依活動、業務

負責人規定執行之，若幹部無法直接取得共識，則由幹部會

議投票採多數決決定。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章程修訂變更須由全體會員五分之三聯署，或經會長召開會員大

會討論；會長應盡告知所有會員章程修訂之義務，修訂變更章程

之決議採相對多數決，未參與表決者視同放棄權利。若會長未於

公開平台如班級線上社團和通過班代轉達等方式盡到告知之義務，

二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未能獲得正確資訊時，則修訂不成立。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和實際情況有相當落差且超過三屆未修訂時，得依應屆幹

部會議直接討論修訂執行之，並在一學期內補完修訂程序。 

第四十三條 財務管理辦法、器材管理辦法、選舉罷免法細則依各自辦法內容

處理規範，和本章程有衝突的條款則以本章程為主。 

第四十四條 若無人願意參與經營本會，則本會自然解散。 

第四十五條 本會解散後系會財產處理事項，依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定，以

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一、存入系會專戶，供未來系上性質類似之社團成立時使用。 

二、關於專戶財產之管理，由指導老師協助管理之。 

 

 


